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无锡鼎邦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无锡鼎邦

换热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鼎邦”或“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对无锡鼎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鼎邦换热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为满足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借款不超过 3000 万元，期限 1 年。公

司拟为上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担保事项以最终银行审批结果为

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鼎邦换热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注册地址：东台经济开发区人民路 362 号 

注册资本：200,000,000 元 

实缴资本：200,000,000 元 

主营业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通用设备制

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特种设备销售（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无锡鼎邦持有江苏鼎邦换热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90%股份，江苏硕

邦通用设备有限公司持有江苏鼎邦换热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10%股份，江苏硕邦通

用设备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阙经纬系无锡鼎邦实际控制人王仁良胞妹王仁霞之

子。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38,007.84 万元 

2025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15,332.30 万元 

2025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19,442.68 万元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48.85% 

2025 年度营业收入：0 元 

2025 年度利润总额：-365.39 万元 

2025 年度净利润：-274.05 万元 

江苏鼎邦换热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募投项目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完成结项，

正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三、本次担保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拟为江苏鼎邦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申请贷款提供无限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事项，旨在补充江苏鼎邦生产经营所需资金，推动其

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本次担保风险整体

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江苏鼎邦经营业务正常，信用情况良好，且江苏鼎邦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

司能够控制江苏鼎邦的经营及管理，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能切实有效地进行监督和

管控，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因此江苏鼎邦少数股东未提供同

比例担保或提供反担保。 

四、本次担保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6 年 4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

弃权 0 票；关联董事王仁良、王凯、王丽萍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 2026 年第二

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还需要提交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

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经无锡

鼎邦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还需要提交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本次担保暨

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本次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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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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